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政府 

关于中哈国界管理制度的协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政府（以下称双方），遵循领土和国

界不可侵犯的国际法原则，在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

政、平等互利和和平共处原则基础上，决心并共同致力于将两国国界建设成为永久

和平、世代友好的边界。为维护两国国界的稳定和边境地区的安宁，本着互相尊

重、互信、平等、友好、合作的精神处理边界事务，双方议定如下： 

 

第一章 定义 

  第一条 为本协定的目的，使用以下定义： 

  （一）“国界”、“边界”、“国界线”具有相同含义，是指分隔中华人民共和国和

哈萨克斯坦共和国之间领陆和领水的界限，及沿该线划分上空和底土的垂直面。 

  （二）“划界文件”，是指划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哈萨克斯坦共和国间边界的法

律文件，包括两国间的国界协定，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哈萨克斯坦共和国与第三

国国界交界点的协定。 

  （三）“勘界文件”，是指国界勘定后形成的国界线勘界议定书、边界地图、界

标登记表、界桩坐标和高程一览表、界标位置略图、岛屿归属一览表等文件。 

  （四）“联检文件”，是指边界联合检查后形成的、作为勘界文件补充文件的国

界线联合检查议定书、边界地图、界标登记表、界桩坐标和高程一览表、界标位置

略图、岛屿归属一览表等文件。 

  （五）“界标”，是指竖立在国界线上或国界线两侧，在实地标示国界线走向，

且其地理坐标已实地测定并记载于勘界文件或联检文件中的标志，可分为基本界

标、辅助界标等。 

  （六）“边界通视道”，是指在实地国界线两侧一定宽度范围内通过清除树木、

灌木及其他植被开辟的通道，目的是使国界线和相邻界标间保持通视。 

  （七）“边境地区”，是指毗邻国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县（市）和哈萨克斯坦

共和国的区。 

  （八）“边民”，是指两国边境地区的常住居民。 

  （九）“主管部门”，是指双方各自国家法律确定的、其职权包括根据本协定解

决问题的机构。 

  （十）“边界事件”，是指不同程度违反两国国界管理制度的事件。 

  （十一）“边防人员”，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哈萨克斯坦共和国边防部门的人

员。 

  （十二）“边界代表”，是指根据两国国内法任命的，负责预防、处理边界事件

及维护国界管理制度的人员。 

  （十三）“边界代表的专家”，是指从不同专业的专家中任命的、参与保障边界



代表工作的人员。 

  （十四）“跨界水”，是指穿过或位于国界的所有河流及其他水域。 

  （十五）“边界水”，是指位于国界的所有河流及其他水域，是跨界水的一部

分。 

  （十六）“跨界设施”，是指跨越国界的铁路、公路、油气管道、输电线、电

缆、桥梁、水坝和水闸等设施。 

  （十七）“航空器”，是指可以从空气的反作用，但不是从空气对地球表面的反

作用，而在大气中获得支撑力的飞行器（包括飞机、直升机、飞艇和气球等）。 

  （十八）“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 

 

第二章 国界线走向、界标和边界通视道的维护 

  第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的国界线依据下列划界文件确

定： 

  （一）一九九四年四月二十六日签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哈萨克斯坦共和国

关于中哈国界的协定》； 

  （二）一九九七年九月二十四日签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哈萨克斯坦共和国

关于中哈国界的补充协定》； 

  （三）一九九八年七月四日签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关于

中哈国界的补充协定》； 

  （四）一九九九年五月五日签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俄罗斯联邦和哈萨克斯

坦共和国关于三国国界交界点的协定》； 

  （五）一九九九年八月二十五日签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吉尔吉斯共和国和

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关于三国国界交界点的协定》。 

  第三条 双方依据下列勘界文件和联检文件在实地确定两国国界线走向和界标

的位置： 

  （一）二○○二年五月十日签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哈萨克斯坦共和国

政府关于中哈国界线的勘界议定书》； 

  （二）双方签订并生效的联检文件。 

  第四条 双方负责按本协定第三条所述勘界和联检文件的规定维护界标和边界

通视道。 

  双方主管部门分工如下： 

  （一）一国境内的界标，由该方主管部门维护； 

  （二）直接位于国界线上的界标，由竖立方主管部门维护； 

  （三）双方主管部门各自维护和保持本国境内的边界通视道。 

  第五条  

  一、双方应采取措施保护和维护界标，防止其损坏、移动、毁灭或遗失。 

  双方主管部门每三年对界标状况进行一次联合踏查。联合踏查的时间由双方主

管部门事先商定。联合踏查的结果应形成纪要，一式两份，每份均用中文、哈文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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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文写成。 

  二、如发现界标损坏、移动、毁灭或遗失，双方主管部门应立即相互通报。按

本协定第四条的规定，界标维护方的主管部门应立即采取措施修理、恢复或在原位

重建，并应在工作开始前至少十天通知另一方。 

  开展上述工作，须有另一方主管部门代表在场。工作完成后，应做成记录，一

式两份，每份均用中文、哈文和俄文写成（见附件一）。 

  三、因不可抗力原因，界标不能在原位恢复或重建的，双方主管部门做成记录

（见附件二），说明界标不能在原位恢复或重建的原因，并将该问题提交根据本协

定第四十九条设立的中哈边界联合委员会。该委员会做出决定，确定竖立该界标的

另一适当点位，但不得改变国界线走向。为在新位置竖立界标，双方成立由主管部

门代表和测绘专家组成的联合专家组。界标移位竖立后，应对其拍照，并测定其坐

标和高程。必要时，应拍摄实地地形照片。 

  根据工作成果，联合专家组做成记录（见附件三），制定新的界标登记表、该

地段的国界线走向叙述、界标位置略图和界桩坐标和高程一览表。上述文件提交中

哈边界联合委员会审议。经联合委员会批准后，上述文件成为勘界文件和联检文件

的补充文件，构成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上述工作成果内容应反映在本协定第七条所述的边界联合检查委员会制作的联

检文件中。 

  四、修理、恢复、重新竖立和移位竖立的界标，其式样、规格、材质和位置均

应符合勘界文件或联检文件的要求。 

  五、任何一方不得单方面在国界线上竖立新的界标或其他界线标志。 

  双方应根据各自国家的法律追究损坏、移动或毁灭界标人员的责任。 

  第六条  

  一、双方主管部门每三年对边界通视道状况进行一次联合踏查，其宽度根据勘

界文件的规定为十五米（国界线两侧各七点五米）。联合踏查的时间由双方主管部

门事先商定。联合踏查的结果应形成纪要，一式两份，每份均用中文、哈文和俄文

写成。 

  如需要，双方主管部门可单独或共同清理有碍通视的树木、灌木和其他植被。 

  一方主管部门如在本国境内清理边界通视道，应至少提前十天通报另一方主管

部门。 

  二、禁止采用火烧、使用化学药剂及其他可能对两国有害的方法清理边界通视

道。 

  三、禁止在边界通视道内进行耕种、挖掘、修建设施和其他经济活动，除非双

方另有协议。 

 

第三章 边界联合检查 

  第七条  

  一、勘界文件生效后，双方每十年对国界线进行一次联合检查。 



  二、每次联合检查前，双方应通过外交途径商定检查的开始时间、程序和范

围。经协商，也可变更检查的时间，或只对边界的部分地段进行联合检查。 

  三、为进行联合检查，双方成立边界联合检查委员会。联合检查的任务、原

则、程序、工作方法及其他与联合检查有关的问题由该委员会确定。 

  四、双方根据联合检查结果制成本协定第一条第四款所述的文件。 

 

第四章 跨界水和边界水 

  第八条 双方应依据二○○一年九月十二日签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哈

萨克斯坦共和国政府关于利用和保护跨界河流的合作协定》以及其他双方共同参与

的国际条约的有关规定利用跨界水。 

  第九条  

  一、两国公民可在边界水国界线本方一侧捕鱼。 

  禁止使用爆炸物、化学物质、电流及其他大规模消灭边界水鱼类和其他生物资

源的方式进行作业。 

  双方主管部门可单独或共同采取措施制止在边界水中非法捕捞鱼类和其他生物

资源。 

  二、禁止在本国法律规定的禁渔期和禁渔区内捕捞鱼类和其他生物资源，但为

科学研究目的的捕捞除外。 

  三、必要时，双方主管部门可根据单独协议解决跨界水中鱼类及其他生物资源

的保护、再生产和利用问题。 

  第十条  

  一、双方采取必要措施防止边界水河岸遭受毁坏和边界水河床位置发生变化。 

  一方修建边界水河岸加固工程时，不得损害另一方河岸，并应在工程实施前至

少十天通报另一方。 

  双方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协商处理边界水河岸防护事宜。 

  二、必要时，双方主管部门协商后，可对边界水河床进行疏浚和清理。有关费

用由双方主管部门商定。 

  为避免疏浚和清理出的淤泥对边界水河床和河岸造成不利影响，双方应商定其

堆放地点，并予妥善处理。 

  三、未经另一方同意，任何一方不得人为改变国界线上的跨界水河床的位置。 

  第十一条 一方在边界水中或其河岸修建、改造或拆除任何建筑物或设施（包

括跨界设施）时，不得损害另一方利益。 

  在边界水或其河岸中进行的可能改变边界水河床位置和水流状态、影响水资源

利用和鱼类洄游、破坏环境以及损害双方其他利益的行为，双方通过有关协议解

决。 

 

第五章 边境地区的生产活动及法律秩序的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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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二条  

  一、一方在国界线附近地区从事工业、农业、林业等生产活动及开采地下资源

时不得损害另一方国家利益。 

  二、一方如需在距国界线一千米范围内进行爆破作业，应至少提前四十八小时

通知另一方，并采取措施防止损害另一方国家利益。 

  第十三条  

  一、建设、使用和维修跨界设施，须根据双方达成的协议进行。 

  二、边界水上跨界设施的管理界限为设施的中心线、中间线或结构轴心线，除

非双方另有协议。 

  边界水上跨界设施的管理界限不影响实地国界线的走向。 

  第十四条  

  一、一方主管部门应对国界线附近放养的牲畜和家禽进行监管，避免其进入另

一国境内。 

  二、牲畜或家禽进入另一国境内时，双方主管部门应尽快相互通知，采取措施

寻找、保管并尽快交还。不得藏匿、宰杀、出售和使役。 

  第十五条  

  一、双方主管部门应采取卫生防疫（预防）和动植物检疫措施，防止人畜传染

性疾病、人畜流行性疫病、病虫害、农林植物病和杂草（包括检疫的有害生物体）

的传播和扩散。 

  如边境地区人畜卫生疫情恶化，或在边境地区发现危害人类、动物、植物健康

和环境的人畜传染性疾病、病虫害、农林植物病和杂草（包括检疫的有害生物

体），并可能跨界传播时，双方主管部门应立即相互通报。 

  二、必要时，双方主管部门应就保护和利用边界森林、水资源和其他自然资

源，以及预防人畜传染性疾病、病虫害、农林植物病和杂草（包括检疫的有害生物

体）的问题进行磋商。 

  第十六条 双方禁止在国界线两侧各一千米范围内使用武器打猎，并禁止向另

一国境内射击、越界狩猎和追捕动物。 

  第十七条 在边境地区发生自然灾害（洪水、水灾、流水等）时，双方主管部

门应通过协商，向受灾方提供必要救助，并采取措施防止灾害蔓延至另一国境内。 

  第十八条  

  一、双方应采取措施防止航空器非法越界飞行，因不可抗力造成的情况除外。 

  二、一方计划在本国境内距国界线二十五千米范围内进行旨在航空摄影和其他

遥感探测的航空器飞行时，应至少提前十五天通过外交途径通报另一方（见附件

四）。 

  上述飞行如需越入另一国境内，应至少提前三十天通过外交途径向另一方提出

请求（见附件五），征得其同意。另一方应最迟在飞行开始前十天对上述请求做出

答复。 

  第十九条 本协定生效后，禁止在陆地国界线两侧各二十米范围内修建边防设

施以外的永久性建筑物，除非双方另有协议。 



  第二十条 双方主管部门应监督在国界及其附近地区的生产活动，并根据本协

定的规定，至少提前十天相互通报拟进行的可能对国界管理制度造成影响的活动的

时间和具体地点。 

  第二十一条 双方应加强合作与配合，保障出入境通行条件和边境地区秩序，

共同防范和打击走私、非法移民、贩毒、精神药品交易和贩运其他违禁物品等各类

跨界犯罪活动。为此，双方或双方主管部门可签订有关合作协议。 

 

第六章 出入国界秩序 

  第二十二条  

  一、一方国家公民凭本国主管部门颁发的有效证件出入境，并在规定期限内在

另一国境内停留。上述证件由各自国家的法律和对双方有效的国际条约确定。 

  二、两国铁路运输服务员工穿越国界和在边境车站范围内或边境车站之间区域

内停留的问题，由双方有关协议解决。 

  三、人员及其行李和个人物品、交通运输工具须在双方规定的口岸穿越国界。

航空器须沿双方主管部门规定的空中走廊穿越国界。 

  第二十三条 两国边民、跨界设施的建设人员、边境地区机构工作人员以及其

他人员的过境手续简化问题，由双方有关协议解决。 

  第二十四条 边境地区发生火灾、流冰或其他自然灾害时，一方消防或救援人

员可应另一方主管部门请求，使用有关部门确认的名单和身份证件穿越国界进行救

援。上述人员出入境的地点和具体时间由双方主管部门商定。 

  第二十五条 边境口岸的设立由双方有关协议确定。 

  双方主管部门应就边境口岸的工作制度问题建立合作机制。 

  第二十六条 为维护国家安全和公共秩序，出于卫生防疫、自然灾害或其他不

可抗力的原因，双方可临时中止或限制人员及其行李和个人物品、交通运输工具出

入境。一方采取上述限制措施时须提前通报另一方。 

 

第七章 边境地区经济往来和联系制度 

  第二十七条  

  一、双方促进边境地区间的经济往来，为此将为人员和货物流动提供便利。 

  二、双方主管部门依据各自国家的法律促进边境地区间经济往来协议的落实。 

  三、边境地区间经济往来过程中，双方主管部门应依据各自国家的法律及双方

有关协议采取措施，预防和打击各类跨界犯罪活动。 

  第二十八条  

  一、双方促进中华人民共和国边境自治区和哈萨克斯坦共和国边境州之间建立

联系制度。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边境自治区和哈萨克斯坦共和国边境州促进边境地区之间



建立联系制度。 

  三、双方将促进边防部门、海关、检验检疫部门及其他依据本国法律确定的国

家监督部门的有关领导进行公务往来。 

  四、两国边境地区相互合作的所有问题，依据各自国家的法律、双方或其主管

部门间的有关协议解决。 

  五、双方确定边境地区行政区划名单（见附件六）。一方边境地区因行政区划

的调整而变更时，应及时通报另一方。 

  第二十九条 双方促进在边境地区开展旅游往来和边境贸易，鼓励各种形式的

边境合作。 

 

第八章 边界事件的处理 

  第三十条 双方边界代表和主管部门就以下边界事件的预防、联合调查和处理

进行合作： 

  （一）界标或其他边界设施的损坏、移动和灭失； 

  （二）隔界射击； 

  （三）隔界或越界对另一国境内的公民进行杀害、伤害或其他危害公民身体健

康的行为； 

  （四）人员、牲畜、家禽和运输工具（航空器、车辆、船舶）等越界； 

  （五）非法越界砍伐、耕种、捕鱼、狩猎、采集果实和药材或从事其他生产作

业活动； 

  （六）非法运送货物过境； 

  （七）抢夺、抢劫、诈骗、盗窃、破坏或损坏另一国境内的财物； 

  （八）火灾蔓延过境； 

  （九）流行病、疫情和病虫害蔓延过境； 

  （十）非法的隔界交往； 

  （十一）其他边界事件。 

  第三十一条  

  一、双方边界代表和主管部门应共同采取必要措施，预防和制止破坏国界和违

反国界制度的行为。 

  二、发现越界人员或有人员越界迹象时，双方边界代表和主管部门应在本国境

内搜寻、扣押和确定越界人员身份，并就此迅速相互通报。 

  第三十二条  

  一、双方边界代表和主管部门应尽快对越界人员进行调查，确定其身份、越界

事实和越界原因，并在扣押后七天内移交另一方边界代表或主管部门。 

  如果无法在规定的期限内移交或接收越界人员，应将越界人员的有关情况和无

法按时移交或接收的原因通报另一方边界代表或主管部门。 

  二、如越界人员系扣押方公民，不应予以移交，除非双方共同参与的国际条约

另有规定。 



  三、如果越界人员除越界外，还在扣押方境内实施了其他犯罪行为，则扣押方

主管部门可根据本国法律在调查所需时间内扣押上述人员，并追究其责任。在此情

况下，扣押方边界代表或主管部门应当向另一方边界代表或主管部门提供越界人员

的有关情况、实施违法犯罪情况、对其采取的措施及调查处理结果。 

  四、移交越界人员时，扣押方边界代表或主管部门应向接收方边界代表或主管

部门提供越界人员越界的证据，并移交其越界时使用的交通工具和从接收方境内带

入的财物。 

  第三十三条  

  一、越界人员根据两国各自国家法律和共同参与的国际条约规定享有的权益应

得到保障。 

  双方主管部门不得以非人道的方式和粗暴手段对待越界人员。 

  二、如果越界人员未对两国公民的生命和人身安全构成威胁，不得对其使用武

器。 

  边防人员对越界人员使用武器前，应当明确地发出准备使用武器的警告及警告

性射击。 

  对越界人员使用武器，只能作为在其他方法不能奏效时万不得已的手段。使用

武器以有效阻止非法越界行为为限。 

  对抓捕中受伤的越界人员，应立即给予紧急医疗救助。 

  第三十四条  

  一、双方边界代表和主管部门应共同调查处理因边界事件造成损失所提出的索

赔等要求。 

  二、双方边界代表和主管部门在处理边界事件的同时，还应研究解决归还散落

在另一国境内的财物问题。 

  第三十五条 在国界附近发现无法辨认的人员尸体时，双方边界代表和主管部

门确定其归属，必要时可进行共同辨认，协商解决移交问题或必要的处理办法。 

  在国界附近发现无法辨认的物品或牲畜尸体时，应采取措施确定其归属，并移

交或销毁。 

  第三十六条  

  一、一方或其主管部门在确认有航空器从另一方领空非法越界进入本方领空

后，应立即将越界航空器可能的型号及其越界的时间、地点（地理坐标）、高度及

飞行方向（航线）通报另一方或其主管部门。 

  航空器越界前所在方或其主管部门收到航空器非法越界的通报后，应立即对非

法越界事实进行核实，并将非法越界的原因通报另一方或其主管部门。 

  航空器越界前所在方或其主管部门如无该航空器信息，应通知另一方或其主管

部门，并采取措施寻找。 

  双方或其主管部门应共同调查航空器非法越界的原因。 

  二、交换航空器非法越界信息的程序按双方或其主管部门的有关协议处理。 

 

第九章 边界代表及其权利、职责和工作程序 



  第三十七条  

  一、为解决维护国界管理制度问题，及时预防和处理本协定涉及的边界事件，

双方分别在相应边界地段自行任命边界代表和副代表，并设置边界会谈会晤地点。 

  双方相互通知边界代表、副代表的任命。 

  双方边界代表的管辖地段和会晤地点由附件七确定。 

  二、双方边界代表根据各自国家的法律和本协定进行工作。 

  三、边界代表不在时，授权一位边界副代表履行其职责。 

  四、为便于工作，边界代表可任命助手和其他工作人员（秘书、翻译、专家、

联络官等）。 

  第三十八条  

  一、本协定第三十七条所述人员根据本协定在另一国境内执行公务时，应确保

其人身安全及携带的公务文件和财物不受侵犯。同时，其交通工具和个人物品在出

入境时免检免验。 

  二、一方对本协定第三十七条所述人员在本国境内执行同本协定规定的有关公

务予以必要协助，并提供工作场所。 

  三、本协定第三十七条所述人员在另一国境内停留期间，须遵守所在国的法

律。 

  第三十九条  

  一、双方边界代表可在本协定规定的职权范围内，与主管部门及边境地区行政

机关代表一起，确定管辖地段内维护国界管理制度的年度联合活动计划。 

  二、双方边界代表应促进两国边防部门间的交往与合作。 

  第四十条 为维护国界管理制度，预防和处理边界事件，双方边界代表应及时

交换以下信息： 

  （一）国界及边境地区的形势及可能和已经发生的变化； 

  （二）为维护国界管理制度和预防边界事件所采取的措施； 

  （三）可能、预备和实施的非法越界情况； 

  （四）企图或已经越界的人员情况及抓获的越界人员的确切身份。 

  第四十一条  

  一、双方边界代表、副代表以会谈方式开展联合工作。会谈通常在两国境内轮

流举行。 

  每次工作会谈的结果均应形成纪要。会谈纪要一式两份，每份均用中文、哈文

和俄文写成，并由双方边界代表签字、盖章。纪要反映会谈过程、通过的决定及执

行决定的期限。 

  如需要，双方边界代表可通过信函往来或其他方式解决某些问题。 

  二、边界代表助手的会晤须根据双方边界代表的委托进行。助手会晤的结果形

成记录，经双方边界代表确认后生效。 

  第四十二条  

  一、双方边界代表应执行有关边界事件处理的共同决议，并及时相互通报为执

行该决议所采取的措施。 



  二、如边界代表未就所处理的边界事件达成一致意见，应将该问题提交上级机

关或通过外交途径解决。 

  第四十三条  

  一、边界代表的会谈依据一方的建议举行，并尽可能按建议的时间举行。建议

应在会谈开始前至少七天提出，包括会谈的时间、地点和议程。另一方应在收到建

议后三日内答复。如果建议的会谈时间不能接受，应在答复中另提其他时间。边界

代表助手的会晤也应及时举行。 

  二、一方边界代表建议举行的会谈，另一方边界代表应亲自到场。如其因正当

原因（疾病、出差、休假等）不能出席，则由副代表代替，但须就此提前通知另一

方边界代表。 

  如无正当原因，任何一方边界代表、副代表、代表助手均不得拒绝举行会谈或

会晤。 

  第四十四条  

  一、为处理边界事件，双方边界代表、副代表及助手协商后，可进行联合调查

（包括实地调查）。必要时，专家、见证人和受害者可以参加。 

  调查结果应形成纪要，或根据需要形成其他文件。边界代表共同确定这些文件

的式样。 

  二、在联合调查过程中，如果双方边界代表对所调查的边界事件的起因、后果

和相关情节未能达成共识，应在纪要或相关文件中反映。 

  第四十五条  

  一、会谈或会晤通常于白天举行。遇有紧急情况，会晤也可以在夜间进行。 

  二、会谈或会晤由举办方的边界代表、副代表或其助手主持。 

  三、会谈或会晤的时间、地点、议程及参加人员、相互联络办法可通过交换信

件方式商定。必要时，还可讨论议程之外的问题。 

  第四十六条 双方各自根据本国法律规定承担在本国境内与执行本协定有关的

费用。会谈或会晤时，举办方负责提供工作场所。 

  第四十七条  

  一、边界代表、副代表为了履行其职责，凭本协定规定的委任书（见附件八）

穿越国界。 

  二、边界代表助手、秘书、翻译和联络官凭边界代表颁发的证书（见附件九）

穿越国界。 

  三、为澄清某些问题所需的专家和其他人员，凭边界代表签发的一次性往返穿

越国界证件（见附件十）穿越国界。 

  四、本条第一、二、三款所述人员只能在预先商定的地点穿越国界，并应至少

提前二十四小时将每次穿越国界的具体日期和时间通知另一方边界代表。 

  第四十八条  

  一、交接信件、接收和移交越界人员、牲畜、家禽、人员尸体、动物尸体和财

物，在双方边界代表商定的地点进行。具体联络方式由双方边界代表协商确定。 

  二、移交越界人员和人员尸体由边界代表、副代表或其助手亲自进行。双方其



他相关工作人员可受边界代表委托移交牲畜、家禽、财物和交接信件。 

  三、边界代表信件、越界人员、牲畜和家禽、人员尸体、财物的交接书式样分

别由本协定附件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确定。 

 

第十章 执行机制 

  第四十九条 为监督执行本协定、协商处理与维护国界管理制度有关的重要事

项，双方将成立中哈边界联合委员会，并由其负责起草委员会章程。 

 

第十一章 最后条款 

  第五十条 本协定不涉及双方因参加其他国际条约所承担的权利和义务。 

  第五十一条 本协定的所有附件是其不可分割的部分。 

  第五十二条 经双方同意，可对本协定进行修改和补充，并形成单独议定书，

作为本协定不可分割的部分。 

  第五十三条 本协定解释和执行过程中如遇任何分歧，双方将通过谈判和磋商

解决。 

  第五十四条 本协定须经双方各自履行协定生效所需的国内法律程序并相互书

面通知，并自最后一份书面通知书收到之日起第三十天生效。 

  本协定有效期十年。如一方未在协定期满前六个月书面通知另一方要求终止本

协定，则本协定将自动延长十年，并依此法顺延。 

  本协定于二○○六年十二月二十日在北京签订，一式两份，每份均用中文、哈

文和俄文写成，三种文本同等作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政府 

    代  表                代  表 

    李肇星               沙布达尔巴耶夫 

    （签字）                 （签字） 

  附件一： 

 

___________号界标修理、恢复或重建记录式样 

  根据______年____月____日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哈萨克斯坦共和国

政府关于中哈国界管理制度的协定》第五条第二款的规定，___________（国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主管部门名称）代表/___________（地段名称）的边

界代表、副代表、助手〕___________（军衔、姓名）于______年____月____日在

___________（国名）___________〔_______（地段名称）的边界代表、副代表、

助手/___________（主管部门名称）代表〕___________（军衔、姓名）在场的情

况下，对________号界标进行了________（修理、恢复或重建）。 



  _______号界标___________（说明界标修理、恢复或重建的过程和原因）。 

  上述工作根据______年____月____日签署的________（勘界文件或联检文件名

称）的规定完成。 

  本记录一式两份，每份均用中文、哈文和俄文写成，三种文本同等作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______            哈萨克斯坦共和国______ 

  （主管部门名称）代表       （地段名称）的边界代表、副代表、助

手 

    （签 字）                 （签 字） 

  附件二： 

 

___________号界标损坏、移动、毁灭或遗失后 

无法在原位恢复或重建的记录式样 

  根据______年____月____日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哈萨克斯坦共和国

政府关于中哈国界管理制度的协定》第五条第三款的规定，___________（国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主管部门名称）代表/___________（地段名称）的边

界代表、副代表、助手〕___________（军衔、姓名）于______年____月____日在

___________（国名）___________〔________（地段名称）的边界代表、副代表、

助手/___________（主管部门名称）代表〕___________（军衔、姓名）在场的情

况下，确认______号界标已（损坏、移动、毁灭或遗失），并无法在原位按______

年____月____日签署的   （勘界文件或联检文件名称）的规定将其恢复或重

建。双方同意就此各自向中哈边界联合委员会报告。 

  本记录一式两份，每份均用中文、哈文和俄文写成，三种文本同等作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______           哈萨克斯坦共和国______ 

  （主管部门名称）代表       （地段名称）的边界代表、副代表、助

手 

    （签 字）                （签 字） 

  附件三： 

 

移位重新竖立损坏、移动、毁灭或遗失的 

___________号界标记录式样 

  根据______年____月____日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哈萨克斯坦共和国

政府关于中哈国界管理制度的协定》第五条第三款的规定和中哈边界联合委员会

______年____月____日的决定，联合专家组______（中/哈）方代表___________

（姓名）于______年____月____日在（哈/中）方代表___________（姓名）在场的

情况下，移位竖立了（损坏、移动、毁灭或遗失）的______号界标。 

  ______号界标的界标登记表、该地段的国界线走向叙述、界标位置略图和界桩



坐标和高程一览表（附后）是根据______年____月____日签署的______（勘界文件

或联检文件名称）起草的。 

  本记录一式两份，每份均用中文、哈文和俄文写成，三种文本同等作准。 

  联合专家组中方代表      联合专家组哈方代表 

   （签 字）           （签 字） 

  附件四： 

 

通报航空器在国界线本方一侧二十五千米 

范围内进行飞行的照会式样 

  _________号 

  ______（国名）______（外交部/大使馆）向______（国名）______（大使馆/

外交部）致意并根据______年____月____日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哈萨克

斯坦共和国政府关于中哈国界管理制度的协定》第十八条谨通知如下： 

  一、飞行目的： 

  二、飞行的各项指标： 

  （一）飞行周期和飞行起始具体日期和持续时间； 

  （二）飞行范围、进出二十五千米区域点的地理坐标和飞行方向； 

  （三）飞行高度。 

  三、飞行器的各项指标： 

  （一）所有者； 

  （二）类型及型号； 

  （三）颜色； 

  （四）识别标志； 

  （五）机身号； 

  （六）呼号； 

  （七）是否装有雷达装置。 

  四、相机的各项指标： 

  （一）类型和型号； 

  （二）焦距。 

  顺致崇高的敬意。 

 

______（国名）______（外交部/大使馆） 

______年____月____日 

  附件五： 

 

  航空器越界飞行征求同意照会式样 



  ____________号 

  ______（国名）______（外交部/大使馆）向______（国名）______（大使馆/

外交部）致意并谨请求根据______年____月____日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

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政府关于中哈国界管理制度的协定》第十八条获得下列航空器穿

越国界的许可： 

  一、飞行目的： 

  二、飞行的各项指标： 

  （一）越界时间和飞行开始具体日期和时间； 

  （二）飞行范围、进出二十五千米区域点的地理坐标和飞行方向； 

  （三）飞行高度； 

  （四）飞行中拟越界地点（注明地理坐标、居民点或飞行示意图）； 

  （五）飞行越界纵深。 

  三、飞行器的各项指标： 

  （一）所有者； 

  （二）类型及型号； 

  （三）颜色； 

  （四）识别标志； 

  （五）机身号； 

  （六）呼号； 

  （七）是否装有雷达装置。 

  四、相机的各项指标： 

  （一）类型和型号； 

  （二）焦距。 

  如蒙同意并尽快答复，______（国名）______（外交部/大使馆）将不甚感

激。 

  顺致崇高的敬意。 

 

______（国名）______（外交部/大使馆） 

______年____月____日 

  附件六： 

 

  边境地区行政区划名单 

  根据______年____月____日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哈萨克斯坦共和国

政府关于中哈国界管理制度的协定》第二十八条的规定，边境地区行政区划名单确

定如下：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布尔津县、哈巴河县、吉木乃县、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额敏县、塔城市、

裕民县、托里县、博乐市、温泉县、霍城县、察布查尔县、昭苏县、温宿县 

  二、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方面： 

  东哈萨克斯坦州： 

  乌尔贾尔区、塔尔巴哈台区、斋桑区、库尔舒姆区、卡通卡拉盖区 

  阿拉木图州： 

  拉伊姆别克区、维吾尔区、潘菲洛夫区、克尔布拉克区、耶斯克尔津区、阿克

苏区、阿拉湖区 

  附件七： 

 

  边界代表的管辖地段和会晤地点 

  根据______年____月____日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哈萨克斯坦共和国

政府关于中哈国界管理制度的协定》第三十七条的规定，边界代表的管辖地段和会

晤地点确定如下：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 

  （一）阿勒泰地段边界代表 

  1、管辖地段： 

  中华人民共和国、哈萨克斯坦共和国、俄罗斯联邦三国国界交界点至 73号界

标 

  2、会晤地点：吉木乃、阿黑吐拜克会晤站 

  （二）塔城地段边界代表 

  1、管辖地段： 

  73号界标至 266号界标 

  2、会晤地点：巴克图会晤站 

  （三）博尔塔拉地段边界代表 

  1、管辖地段： 

  266号界标至 311号界标 

  2、会晤地点：阿拉山口会晤站 

  （四）伊犁地段边界代表 

  1、管辖地段： 

  311号界标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吉尔吉斯共和国三国国界

交界点 

  2、会晤地点：霍尔果斯、都拉塔、松拜会晤站 

  二、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方面： 

  （一）斋桑地段边界代表 

  1、管辖地段： 

  中哈俄三国国界交界点到 134号界标 



  2、会晤地点：迈卡普奇盖过境点 

  （二）巴赫特地段边界代表 

  1、管辖地段： 

  134号界标至 242号界标 

  2、会晤地点：巴赫特过境点 

  （三）乌沙拉尔地段边界代表 

  1、管辖地段： 

  242号界标至 310/1号界标 

  2、会晤地点：德鲁日巴居民点 

  （四）潘菲洛夫地段边界代表 

  1、管辖地段： 

  310/1号界标至 348号界标 

  2、会晤地点：霍尔果斯居民点 

  （五）苏木拜地段边界代表 

  1、管辖地段： 

  348号界标至中哈吉三国国界交界点 

  2、会晤地点：苏木拜桥、科尔扎特过境点 

  附件八： 

 

  边界代表和副代表委任书式样 

  封 皮       国徽、国名 

  第 1页        委任书 

  第 2页 

  第 3页  持有者照片、印章、签名 

  第 4页  ________（国名）________根据______年____月____日签署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政府关于中哈国界管理制度的协定》第四十

七条的规定，任命（军衔、姓名）为中哈国界______（地段名称）的边界代表（副

代表）。 

  ________（军衔、姓名）被授权完成上述协定规定的义务，为此有权穿越中哈

国界并可在________（国名）的边境地区逗留。 

 

（授权人）____________ 

（姓名、签名、印章） 

______年____月____日 

  第 5页  第 4页的______（对应语种）文本 

  第 6页 



  第 7页 

  第 8页 

  附件九： 

 

  边界代表助手、秘书、翻译、联络官证书式样 

  封 皮       国徽、国名 

  第 1页        证书 

  第 2页 

  第 3页  持有者照片、印章、签名 

  第 4页  根据______年____月____日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哈萨克

斯坦共和国政府关于中哈国界管理制度的协定》第四十七条的规定，任命________

（军衔、姓名）为中哈国界__________（地段名称）的边界代表_____（职务）。 

  ________（军衔、姓名）被授权完成上述协定规定的义务，为此有权穿越中哈

国界并可在__________（国名）的边境地区逗留。 

  ______（国名）______（地段名称） 

  边界代表________ 

  （军衔、姓名、签名、印章） 

 

  ______年____月____日 

  第 5页  第 4页的_____（对应语种）文本 

  第 6页 

  第 7页 

  第 8页 

  附件十： 

 

  一次性往返穿越国界证件式样 

  第 1页  一次性往返穿越国界证件 

  第 2页  根据______年____月____日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哈萨克

斯坦共和国政府关于中哈国界管理制度的协定》第四十七条的规定，______（姓

名）有权在______（国名）______地段一次性往返穿越中哈国界，并可于______年

____月____日至______年____月____日在______（国名）的边境地区逗留。 

  ______（国名）______（地段名称） 

  边界代表______ 

  （军衔、姓名、签名、印章） 

 



  ______年____月____日 

  第 3页  第 2页的______（对应语种）文本 

  第 4页 

  附件十一： 

 

  边界代表信件交接书式样 

  第______号 

  日期：______ 

  时间：______ 

  地点：______ 

  根据______年____月____日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哈萨克斯坦共和国

政府关于中哈国界管理制度的协定》第四十八条的规定，______（职务、军衔、姓

名）递交、______（职务、军衔、姓名）接收了______（国名）______（地段名

称）边界代表致______（国名）______（地段名称）边界代表的____（号）信件。 

  双方确认上述信件密封完好。 

  本交接书一式两份，每份均用中文、哈文和俄文写成，三种文本同等作准。 

  递交人：______         接收人：______ 

  （签名）            （签名） 

  附件十二： 

 

  越界人员交接书式样 

  第______号 

  日期：______ 

  时间：______ 

  地点：______ 

  根据______年____月____日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哈萨克斯坦共和国

政府关于中哈国界管理制度的协定》第四十八条的规定，______（职务、军衔、姓

名）移交、______（职务、军衔、姓名）接收了越界人员______（国籍、姓名、性

别、出生地、出生日期）。上述人员于______年____月____日____时在______（地

名、相近界标号）越界，并于______年____月____日____时在______（地名、相近

界标号）被______（何人）抓获。越界原因______。 

  和越界人员同时移交了下列交通工具和财物：______（名称、数量和主要特

征）。 

  如有交通工具或财物未能移交，必须注明未能移交的原因。 

  交接期间，______（写明双方交接时需要说明的有关事项）。 



  本交接书一式两份，每份均用中文、哈文和俄文写成，三种文本同等作准。 

  移交人：______         接收人：______ 

  （签名、盖章）         （签名、盖章） 

  附件十三： 

 

  越界牲畜（家禽）交接书式样 

  第______号 

  日期：______ 

  时间：______ 

  地点：______ 

  根据______年____月____日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哈萨克斯坦共和国

政府关于中哈国界管理制度的协定》第四十八条的规定，______（职务、军衔、姓

名）移交、______（职务、军衔、姓名）接收了从______（国名）境内并于______

（时间、地名、相近界标号）越界的牲畜（家禽）______（种类、数量、性别、毛

色、年龄、印记和其他特征）。 

  交接期间，______（写明双方交接时需要说明的有关事项）。 

  本交接书一式两份，每份均用中文、哈文和俄文写成，三种文本同等作准。 

  移交人：______         接收人：______ 

  （签名、盖章）         （签名、盖章） 

  附件十四： 

 

  人员尸体交接书式样 

  第______号 

  日期：______ 

  时间：______ 

  地点：______ 

  根据______年____月____日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哈萨克斯坦共和国

政府关于中哈国界管理制度的协定》第四十八条的规定，______（职务、军衔、姓

名）移交、______（职务、军衔、姓名）接收了人员尸体______（数量、姓名、性

别和主要特征）。上述人员尸体于______年____月____日____时在______（地名、

相近界标号）被______（何人）发现。 

  经双方确认，上述人员生前系______（国籍）公民，可能的死亡原因______。 

  和人员尸体同时移交了下列财物：______（名称、数量和主要特征）。 

  如有财物未能移交，必须注明未能移交的原因。 

  交接期间，______（写明双方交接时需要说明的有关事项）。 

  本交接书一式两份，每份均用中文、哈文和俄文写成，三种文本同等作准。 



  移交人：______         接收人：______ 

  （签名、盖章）         （签名、盖章） 

  附件十五： 

 

  财物交接书式样 

  第______号 

  日期：______ 

  时间：______ 

  地点：______ 

  根据______年____月____日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哈萨克斯坦共和国

政府关于中哈国界管理制度的协定》第四十八条的规定，______（职务、军衔、姓

名）移交、______（职务、军衔、姓名）接收了财物______（名称、数量和主要特

征）。 

  上述财物于______年____月____日____时在______（时间、地名、相近界标

号）被______（何人）发现，经双方确认，该财物属______（国家）所有。 

  交接期间，______（写明双方交接时需要说明的有关事项）。 

  本交接书一式两份，每份均用中文、哈文和俄文写成，三种文本同等作准。 

  移交人：______         接收人：______ 

  （签名、盖章）         （签名、盖章） 

 

 

 

 


